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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法律热点问题 
《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的“松”与“紧” 

2018年岁末，酝酿已久的《汽车产业投资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终于出现在国家发展

与改革委员会的网站上，作为取代《汽车产业发展

政策》的行业规定，该项法规将于2019年1月10日

起开始施行。 

纵观《规定》九章四十八条的内容，其有针对

性地直面了汽车行业多年来的行政审批效率低、盲

目投资等问题，同时也结合汽车行业发展的新趋

势，为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划出了“红线”和“绿

地”。 

一、 汽车投资项目的新解释 

与《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相比，《规定》扩大

了汽车投资项目的范围。除原有的汽车整车和发动

机项目外，动力电池、燃料电池、车身总成等汽车

零部件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投资项目也被纳入汽车投资项目的范围，并在《规

定》中一一提出准入要求，这显示出国家对汽车全

产业链的监管态势。 

二、 汽车分类新标准 

根据《规定》，汽车整车投资项目按照驱动动

力系统分为燃油汽车和纯电动汽车投资项目（包括

乘用车和商用车两个产品类别），其中，燃油汽车

投资项目是指以发动机提供驱动动力的汽车投资

项目（含替代燃料汽车），包括传统燃油汽车、普

通混合动力汽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投资

项目；纯电动汽车投资项目是指以电动机提供驱动

动力的汽车投资项目，包括纯电动汽车（含增程式

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投资项目。 

值得关注的是，《规定》淡化了对混合动力类

产品的鼓励，普通混合动力汽车仍未被纳入新能源

汽车之列；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项目也只是适用

传统燃油汽车的管理规定。 

三、 严控新增燃油汽车产能 

1、 禁止建设项目 

《规定》禁止建设下述燃油汽车投资项目： 

(1) 新建独立燃油汽车企业； 

(2) 现有汽车企业跨乘用车、商用车类别建设燃油

汽车生产能力； 

(3) 现有燃油汽车企业整体搬迁至外省份（列入国

家级区域发展规划或不改变企业股权结构的

项目除外）； 

(4) 对行业管理部门特别公示的燃油汽车企业进

行投资（企业原有股东投资或将该企业转为非

独立法人的投资项目除外）。 

2、 限制建设项目 

《规定》严格限制现有汽车企业扩大燃油汽车

产能，如需扩产，则应符合以下条件： 

(1) 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同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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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乘用车和商用车）行业平均水平； 

(2) 上两个年度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均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3) 上两个年度研发费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均高于3%； 

(4) 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5) 项目所在省份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均

高于同产品类别行业平均水平，且不存在行业

管理部门特别公示的同产品类别燃油汽车企

业； 

(6) 就燃油乘用车扩能投资项目而言，企业平均燃

料消耗量应满足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异地新建扩能投资项目，建设规模应不低于15

万辆且企业上年度总产量不低于30万辆。 

3、 例外情形 

考虑到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规定》

亦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形： 

(1) 允许设立100%出口的新建燃油汽车生产企业； 

(2) 现有汽车企业建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

能力投资项目，可不受“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

和“所在省份产能利用率”两项指标的拘束； 

(3) 现有汽车企业兼并其他同产品类别独立汽车

企业，并将其转为非独立汽车企业且不增加其

原有产能的，可不受《规定》第十二条（即，

禁止建设项目）、第十三条（即，限制建设项

目）之约束； 

(4) 在不新增汽车企业集团总产能的前提下，允许

集团所属独立汽车企业通过调配内部产能，建

设燃油汽车扩能项目； 

(5) 在不新增所在省份总产能的前提下，允许独立

汽车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建设燃油汽车扩能项

目。 

虽然中国将于2022年全面取消汽车产业的外

资准入限制，但对跨国汽车产企业而言，独立新建

一家燃油汽车企业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四、 提高纯电动汽车项目的准入门槛 

与《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管理规定》相比，

《规定》进一步提高了纯电动汽车整车投资项目的

准入门槛，这主要表现为： 

1、 对所在省份的要求 

(1) 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均高于同产品类

别行业平均水平； 

(2) 现有新建独立同产品类别纯电动汽车企业投

资项目均已建成且年产量达到建设规模。 

2、 企业要求 

(1) 已建立产品研发机构，拥有专业研发团队，具

有纯电动汽车概念设计、系统和结构设计经历

和能力，整车控制系统、车用动力电池系统、

整车集成和轻量化等方面的研发以及相应的

试验验证能力，车身及底盘制造、车用动力电

池系统集成、整车装配等方面的研发以及相应

的试制能力，研制的产品主要技术指标达到行

业领先水平； 

(2) 拥有纯电动汽车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和知识产

权，并得到授权或确认； 

(3) 产品售后服务保障有力，承诺对项目建成投产

后5年内销售的产品质量投保或由相关企业提

供担保。 

3、 股东要求 

(1) 股东在项目建成且年产量达到建设规模前，不

撤出股本； 

(2) 股东对关键零部件具有较强掌控能力，拥有整

车控制系统、驱动电机、车用动力电池等关键

零部件的知识产权和生产能力； 

(3) 主要法人股东应符合以下条件： 

(i) 股权占比高于三分之一； 

(ii) 控股的现有新建独立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

目均已建成，年产量达到建设规模，且不存在

违规建设项目； 

(iii) 自有资金和融资能力能够满足项目建设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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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需要； 

(4) 主要法人股东还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i) 汽车整车企业为主要法人股东的，其中燃油汽

车企业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和新能源

汽车产量占比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纯电动汽

车企业上年度产量达到建设规模； 

(ii) 汽车零部件企业为主要法人股东的，上两个年

度整车控制系统、驱动电机或车用动力电池的

配套装车量累计大于10万套； 

(iii) 设计研发企业、境外企业等其他市场主体为主

要法人股东的，研发且拥有知识产权的纯电动

汽车产品，上两个年度累计境内外市场销售并

登记注册的数量大于3万辆纯电动乘用车或

3000辆纯电动商用车，或上两个年度纯电动汽

车产品累计销售额大于30亿元。 

虽然《规定》提高了纯电动汽车整车投资项目

的准入门槛，但从另一方面看，《规定》取消了生

产资质核准制度，且工业和信息化部稍早前公布的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亦

允许符合规定条件的研发设计企业借用生产企业

的生产能力申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

入资质，对具备一定实力的企业而言，《规定》为

其进入汽车行业指出了出路。 

五、 “连坐制”的引入 

值得关注的是，《规定》明确提出了“连坐制”，

即：（1）审核现有企业扩大燃油汽车产能时，需审

核项目所在省份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是否

高于同产品类别行业平均水平、该省份是否存在行

业管理部门特别公示的同产品类别燃油汽车企业；

（2）在审核纯电动汽车整车项目时，亦需考核项

目所在省份上两个年度汽车产能利用率是否高于

同产品类别行业平均水平、及所在省份现有新建独

立同产品类别纯电动汽车企业投资项目均已建成

且年产量达到建设规模。 

基于我们的理解，上述规定的初衷应该是为抑

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化解汽车行业过剩产能，

但客观上前述非企业可左右的因素亦会给后来的

准入者造成地域选择障碍。 

六、 核准制的退出 

本次《规定》的最大亮点在于汽车投资项目将

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且全部下放地方管理。这将

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汽车行业审批效率

低下、不透明等顽疾，为汽车行业的充分市场竞争

奠定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审批制度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放

松监管，相反《规定》进一步提出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要求，主要包括： 

1、 《规定》用相当篇幅明确了各类汽车投资项目

的准入标准。相比原有的汽车产业政策及散乱

的准入要求，《规定》尽可能地使用了可量化、

可溯及、可检查的指标系统化地明确各类汽车

投资项目的要求，为事中事后监管奠定了监管

基础。 

2、 《规定》要求企业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报送项目开工、建设进度、竣工等有

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

负责，为相关部门的后续跟进和事后监管提供

了第一手信息来源。 

3、 在监管落实方面，《规定》要求地方发改部门

与规划、国土、环护、安全生产、金融及行业

管理等部门协同执法，并可撤销查实违规的汽

车投资项目备案及采取其他联合惩戒措施。 

4、 《规定》特别提出，对涉及产业安全的新建、

兼并重组和股权变更等重大汽车投资项目，应

当进行反垄断审查，如果涉及外资，则还需进

行安全审查。可见，对今后的汽车外资项目而

言，反垄断审查和安全审查将是“新常态”。 

5、 《规定》还进一步要求：（1）建立汽车产能监

测和统计制度及汽车产能发布和预警机制；

（2）要求省级发改部门每季度统计和分析本

省汽车投资项目，并要求信息缺失或不符的企

业及时补正或更正；（3）要求汽车企业和省级

发改部门每年定期上报企业在建和规划产能

情况及本地区汽车产品生产和产能变化情况。



4 

 

该等安排可使行业主管部门及时了解和掌握

各地、各企业的汽车项目具体情况，并据此及

时发布汽车产能变动信息，加强产能预警，引

导企业合理投资，为缓解产能过剩和提高汽车

产能利用率创造了条件。 

长期以来，“资质数量控制”是汽车行业的监

管法宝之一，因此生产资质成为稀缺的“壳资源”。

不少丧失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僵尸汽车企业依靠买

卖“壳资源”往往得以起死回生。然而，随着《规

定》的实施，投资特别公示企业将就此被禁止，加

之汽车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相

信不少企业的“壳资源”价值会大幅缩水，并会逐

步退出历史舞台。 

七、 结语 

进入2018年下半年，虽然汽车市场的短期前景

不断被下滑的统计数据唱衰，但中国新造车势力中

的先行者们仍十分看好中国汽车市场的长远发展，

纷纷发力于产品研发和新车发布。 

《规定》的落地一方面昭示了中国大力发展汽

车这一支柱产业的巨大决心，另一方面也看出监管

层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变得更为理

性和务实，希望通过新规引导行业向追求技术和质

量的方向转型。我们期待在《规定》的指引下，中

国汽车产业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健康有序、不断创

新、生机勃勃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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